
承诺函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企业／本公司
”

）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
“

天富能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方， 在此郑重承诺如下

并对所述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l、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本企业／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企业名称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68440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商业地产管理、 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

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主要经营场所／注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册地址

出资额／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德燃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2000年8月1日

出资结构／股权结构

序号 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股东类型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200000 100 企业法人
公司

合计 200000 100 一

2、本企业／本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

立的主体资格、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不存在根据有

关法律、 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之情形。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本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所述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如下
’

情形：（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

且处于持续状态：（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3)

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4）存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4、本企业／本公司认购天富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均系自有资金或

合法筹集的资金， 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

5、 本企业／本公司与天富能源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天富能源及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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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未直接或间接对本企业／本公司及其合伙人／股东

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等有关

法规的规定。

6、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企业／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

合伙人／主要负责人最近5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7、本企业／本公司最近三年与天富能源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及资金往来。

8、本企业全体合伙人／委托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约定的锁定期内，不对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 忘战ρ

川年II月立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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